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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通慈善基金会项目暂行管理办法 

为规范本基金会的项目管理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会章程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章立项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项目是符合本基金会宗旨、通过本基金会捐赠并组织实施的公益性项

目。包括：捐赠人指定的一次性资助项目、捐赠人指定并长期资助的项目、捐赠人指定设立

专项基金实施的项目、本基金会设计并长期实施的产品项目等。 

第二条 捐赠人指定的一次性或长期资助项目，由项目部人员共同拟订《捐赠协议》后报

秘书长审核，报捐赠方审核，最后报理事长批准。 

第三条 本基金会设计并长期实施的产品项目，由秘书长负责起草工作计划（含项目规划

及实施方案），报理事长批准或理事会审议。 

工作计划内容应包括：项目概要、项目介绍、项目实施期限和地点、项目预算、项目有

关人员、项目验收、总结与评估等。 

第二章项目实施和管理


